
四面山府发〔2020〕45号  
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方案》的通知

四面山镇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人口普查工作，经镇委、镇政府同意，现将《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人民政府

2020年7月9日
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方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四面山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由镇委、镇政府统一领导。根据相关要求，镇政府成立了江津区四面山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镇人普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各成员单位要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部署，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确保普查工作各项具体措施落到实处，积极配合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镇人普办”）全面完成普查工作各项任务。

一、职责分工

退伍军人军人服务站负责协调相关单位按军队有关政策规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经济办负责普查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普查中涉及外籍人员相关政策的协调工作；协助开展外籍人员普查登记相关工作；负责协调外籍人员人口数据发布相关工作；负责衔接涉及人口普查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负责协调人口普查信息化建设项目。承担镇人普办日常工作，具体负责普查的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普查的各项工作，督促检查各村（社区）普查工作落实情况。

党群办负责普查的宣传统筹工作，包括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统筹安排；负责协调普查大数据应用和互联网有关宣传工作；负责普查中涉及港、澳、台人员相关政策的协调工作；协助开展港、澳、台人员普查登记相关工作；负责协调港、澳、台人员人口数据发布相关工作；负责协调民族地区和宗教场所的普查登记工作；督促宗教场所配合做好教职人员普查登记工作。

学区办负责组织中小学采取“一堂课”等方式进行普查宣传、摸底工作；负责组织协调高等学校配合做好在校生等人群的普查登记工作；协调各级教育部门提供在校生相关行政记录。

派出所负责户口整顿和实有人口清理核查工作，按普查要求提供户籍人口和实有人口基础资料（含港澳台及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负责开展普查登记信息与人口登记信息的比对工作；协助配合普查登记阶段相关工作。

社会事务办负责行政区划方面的协调配合工作，协调各级民政部门提供死亡火化人员相关行政记录；负责开展普查登记信息与卫生健康相关行政记录的比对工作；配合派出所、经济办制定有利于入户登记的相关政策；协调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提供住院分娩、出生医学证明、死亡人口等相关行政记录；协助配合普查登记阶段相关工作。

司法所负责监狱人员的普查登记工作。

财政办负责镇级人口普查经费的协调保障工作；协助开展普查物资采购工作。

社保所负责提供社会人才集体户和社会保险人口信息；协调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开展普查登记信息与参加社保人员行政记录比对工作。

规划建设环保办负责租住房屋调查、物业服务管理区域内的宣传、摸底工作，协助入户登记工作。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协助做好农村地区的普查工作。

市政办负责协调户外广告设置等宣传工作。

党政办负责协助镇街人口普查机构对区管集中住宅区的普查登记工作。

规划自然资源所负责提供第三次国土调查正式发布的数字化地理影像资料；协助开展普查区域划分和绘图，以及不动产权住房调查工作。

市场监管所负责协助对个体工商户的宣传工作。

李市税务所负责协调各级税务部门开展普查登记信息与纳税人员行政记录比对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积极支持配合人口普查相关工作，督促、指导本系统做好普查宣传和入户登记等工作。

二、工作机制

通过不定期召开镇人普领导小组会议和镇人普办会议，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决定普查工作问题；普查的重大问题由镇人普领导小组会议议定，日常工作问题由镇人普办处理；普查文件按程序报镇政府批准后印发；普查涉及的有关政策问题需要协调的，由镇人普办牵头，商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后，按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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